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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始对日审判，其中就有关卢沟桥事

变的审理进行了多次控辩交锋，双方始终不离条约，以此显示

己方行动的合法性。

事实上，从构成《辛丑条约》体系的原约、后续签订的一

系列铁路章程及相关文件来看，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

军行动已多次严重违约。1936 年 4 至 6 月间，日本不顾中国政

府抗议，以“保侨”、“防共”为由，擅将其华北驻军从 2203

人骤增至 8400 余人，严重违反 1901 年联军协议中平常时期一

国驻军不得过 2000 左右之约定，且其一国总数竟比当时其他条

约国在华驻军总数（4550 人）多出近一倍，这在《辛丑条约》

签订后的 34 年间前所未有。条约所定外国驻军仅为保卫使馆与

保护北京至海之交通两大目的，日本增兵理由与之不符。此外，

增兵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派驻通州、丰台，而二者均不在条约所

许驻军点之内。1902 年交还天津协定中所定的演习权仅为驻军

之日常必要训练，卢沟桥事变前日本驻屯军漫无节制、屡屡进

行的以攻夺中国城池为目标之演习显然已远远背离这一宗旨。

日方一再强调事变前日本政府从未有针对中国之作战计划

或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之行动也均系依据《辛丑条约》。法

庭最终对罪状加以认定时，概以“既然日方发动侵略战争已经

证实”一点为由，认为“没有必要再考虑这些战争是否违反国

际法以及条约、协定和诺言”。这种全然回避控辩双方争议焦点，

带有缺陷的处理，不仅令被告方的日本难以心服，也为日后中

日间在历史问题认识上继续争讼不休埋下伏笔。

扫除 “恶土” 外军终全部撤离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驻军，也在中国一些大城市里建起

了一个个法外之国。不少各国驻军士兵和侨民以所谓的“法外

治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行凶作恶，造就了一片片”恶土“。

“恶土”最初是外国使馆驻军的出操训练用地。由于《辛

丑条约》规定，参战的这些国家可以在使馆区驻扎一定的兵力，

以保证使馆的安全。于是，各国使馆联合向清政府要了一片空地，

用来训练驻军。而此后在中国各地有外国驻军的地方，几乎都

形成了这样的“恶土“，黄赌毒在这里泛滥，外国人肆意横行

欺压鱼肉中国百姓，其中尤以日本驻军占领时期最为甚。

二战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美军在华亦是如此。1946 年在

北平曾发生对近代中美关系影响甚巨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

奸事件，美军驻华期间，侮辱妇女案件时有发生，媒体也多有

公开报道；沈崇案并非个例。

原《文汇报》驻津记者李西成曾说，他当年在天津看到“美

国士兵三五成群地溜达街头或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口里打着

口哨，嚎叫着，还常常用纸球或摔炮，掷向在人行道上行走的

女学生，有不幸命中的，他们便纵声大笑”。 

对列强派军驻华的行为，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和法学

著作中曾认为其是合乎国际惯例的 , 这些驻华军队“理应”享

有国际公法上的治外“法权”。但中国历史学者潘家德曾鲜明

指出，近代来华的外国驻军 , 无论其有无条约“依据”, 都是对

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 根本不应享有国际公法上的治外法权。

这些外国军队进驻中国 ,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 加深了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还是有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

的外国军营驻扎东交民巷内，如何处置这批军营成了当务之急。

1950 年 1 月 6 日，经过军管会代表，在外事处、外侨管理科和

破产清管局等四部门联合配合下，中国决定收回美国、英国、

法国和荷兰在东交民巷的兵营。

当时担任外交部欧洲司司长的宦乡表示：必须指出，我们

所征用的兵营，是过去的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新中国绝不允

许这些不平等条约存在。外国军营在中国的存在，是中国的耻辱，

也是侵略者的耻辱，我们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

中外关系的改进。

随着驻京兵营收回的先例，沿海各地兵营也顺利地进行到

底，至此外国的“驻兵权”被彻底清除。

1955 年 5 月 27 日，二战末期留驻大连的最后一批苏联军

队撤走。1979 年，随着美国和台湾断交，美军也从台湾撤走。

从 1841 年英军占领香港起，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英军全部撤

离香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外国在华驻军历史终告全部结束。

日本发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明信片。


